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048870號
訴願人：陳OO               南投縣OO鄉OO村OO路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1月8日投環局綜字第1140000195號函併附裁處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113年10月28日接獲民眾陳情，於南投縣名間鄉發現多處違規張貼之抗議興建焚化爐廣告，影響環境衛生，並於113年11月14日依法進行違規廣告拆除。原處分機關依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名間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認為訴願人有違規張貼抗議興建焚化爐廣告布條之行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規定，依同法第50條第3款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暨附表一規定，裁處訴願人新臺幣6,000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另於114年1月24日前移除違規張貼之廣告布條，違者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規定，按日連續處罰。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第50條第3款規定：「在指
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十、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一、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適用附表一。」附表一(節錄)：「…項次13、裁罰事實：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違反法條：第二十七條各款；裁罰依據：第五十條第三款；裁罰範圍：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污染程度(A)：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A=1~4；污染特性(B)：(一)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含)回溯前一年內，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B=1…；危害程度(C)：C=1~2；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新臺幣)：六千元≧(A×B×C×一千二百元)≧一千二百元」；又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一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環境講習。」，合先敘明。
二、訴願人陳述略以：本人參與懸掛抗議興建焚化爐布條廣告，是
    正常行使公民言論自由，沒有任何營利或是汙染之虞，且並非
    全面懸掛於公共道路，縣府謊稱有人檢舉並作強制拆除，已有
    阻礙人民言論自由之嫌；如今在未對於其他道路周邊廣告標語
    及商業廣告進行舉發的同時，僅針對性將反對布條列入廢棄
    物，以影響交通及環境整潔為由不許懸掛，並進行開罰以警告
    反對者欲令其不敢施行言論自由，已證明有阻礙行使言論自由
    之實，以及圖利相關廣告者之嫌疑，請三思。貴局直指反對布
    條有影響環境衛生及交通，但對環境所做不負責任的政策，卻
   不允許民眾有不同意見或不同聲音做宣達，這樣嚴重影響我們生
   存環境的權益，試問我如果檢舉你們的不當行為貴局能自察或是
   送地檢署偵辦嗎？請下次來文回覆。 
三、按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
    下列行為：……十、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查本案原
    處分機關113年10月28日接獲民眾陳情，於南投縣名間鄉發
    現多處違規張貼抗議興建焚化爐布條廣告，影響環境衛生之事
    實，於113年11月14日進行違規廣告物拆除，同日訴願人前
    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名間分駐所報案布條被不明人士
    毀損竊盜，有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為佐；且訴願人於114年2
    月9日訴願書自承有懸掛抗議興建焚化爐布條廣告之行為，是 

    該行為經原處分機關審認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規
    定，爰引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第3款、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
    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暨附表一、環境教育法第23
    條規定而為裁處，並無違誤。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114年5月14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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